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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行事”的逻辑基础及其“意向性”疑难

———从蒯因的“归谬法”到维特根斯坦与克里普克之争

林云柯

摘　 要： 随着分析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分析”介入到文艺理论研究中，“以言行事”逐渐成为了一种被广泛参照的理论

资源。 然而对“以言行事”理论的直接使用，往往由于忽略了语言分析哲学内部的演化过程而造成在“文艺理论”段出现

的诸多问题。 其中最显眼的问题就是“以言行事”中的“意向性”问题。 塞尔的经典论文《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标志着

分析哲学对文学理论研究的直接介入，然而其中对给定“意向性”的立场却成为了新的难题。 如何安置“意向性”的逻辑

位置，就成为了“以言行事”理论介入文学理论研究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就需要我们站在语言分析哲学的内部视角，
来探究“以言行事”的逻辑基础以解决这个疑难。 本文通过对蒯因“译不准原理”中“归谬法”方法论的阐明以及著名的

维特根斯坦与克里普克之争，对“以言行事”理论进行一次逻辑“下探”，最终说明“意向性”在“以言行事”理论中的逻辑

地位，以及“以言行事”与文学理论相结合所导致的“日常伦理学转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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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亲和与互斥： 分析哲学介入

文学理论所引发的疑难

　 　 语言分析哲学介入到文艺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

研究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二者都与语言息息

相关。 然而更深度的原因是由于哲学与文学都要面对各

自的新问题。 对于文学来说，一个阐释学的年代已经来

临，无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还是伽达默尔的现象学

阐释学，以及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对文学较为直接

的科学主义介入，文学从一种向外的思想表达变成了被

各种理论解剖的对象。 然而对文学自身的内向性研究同

时也造成了文学外部语境的彻底变化，文学理论研究要

解决的反而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关于文学的诸多客观性

问题。 文学的阐释权应该属于谁，文学是否反映了真实，
读者和作者相对于文学作品的地位……理论家们对文学

的解剖越深，文学所反馈的外部性状就越明显，以至于在

两极的拉扯中，文学本身越来越稀薄化了。 对于哲学来

说，由于科学主义思潮的来袭，现代哲学处于一种难以控

制的从“形而上学”下降的趋势中。 哲学的任务不再是力

图发现“真理”，而是寻找“基础”，而分析哲学则是这种趋

势最鲜明的代表。 正如斯坦利·卡维尔所描述的那样：
“分析哲学可以被看作是哲学最终时代来临的征兆，也可

以说哲学最终接受了它的命运，它将自己视为澄清原初

科学结果的一种形式［……］我所知的那些严肃的哲学

家，再也不挑文章中那些或多或少的嘈杂的谬误（ｅｒｒｏｒｓ）
了，他们在感觉或者方法又或是断言的层面上寻找具有

整体性影响的基础性错误（ｗｒｏｎｇ）”（Ｃａｖｅｌｌ ｘｘ）。
在文学越来越趋向一种脱离自身的外向型功能性解

释之时，哲学则从“真理”的追求上降落下来，并意图找到

某种基础性的依托，这使得两者在阐释学的氛围下前所

未有的接近。 然而这种接近既是相互吸引的，也是相互

排斥的，据冯·赖特的看法：“这些把自己和解释与理解

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分析哲学家，比如蒯因、塞拉斯和戴

维森，他们都是自然主义者，而与此同时阐释学却在为能

够把人类构想成历史的及文化的而殚精竭虑” （Ｆｏｌｌｅｓｄａｌ
１３）。

可见分析哲学和文学在新的时期里并不因为共享了

“语言”这一载体或对象就发生交汇，而较之于文学的外

向性探求来说，分析哲学要达到自己的新大陆所要付出

的努力则更为艰辛，因为分析哲学需要以语言作为新的

理性培养皿，但是也必须在最后彻底打碎它，正如奠基人

弗雷格所说：“逻辑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从语言中解放

出来”（达米特 ６）。 这种一度被严格遵循以至被误解了

的原则引发了对语言的敌意，这主要是由于在旧的哲学

中，或者基于更具体的时代语境，即在海德格尔式的哲学

中，语言和哲学的结合方式一方面使得哲学“语言化”了，
另一方面又使得语言“哲学化”了。 而实际上哲学曾与科

学或者说逻辑更为亲近，语言被看作是对“ ｌｏｇｏｓ”的模仿，
而如今哲学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人文学科”，科学反

而和哲学疏远了。 语言分析哲学可以被看作科学或者逻

辑学通过对语言的驯服，从而弱化甚至取消掉语言与哲

学强联系的一种企图。
这种企图使得分析哲学一度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

中，正如《语言学转向》中，罗蒂认为不管是理念化（ Ｉｄｅａｌ）
的语言哲学家还是普通（ｏｒｄｉｎａｒｙ）语言哲学家，他们所共

同分享的基础就是对“中立立足点（ｎｅｕｔｒａｌ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的
探寻”（Ｒｏｒｔｙ ４）。 罗蒂以艾耶尔和卡尔纳普为例来说明

这种执拗的共同性。 简单地说，传统的哲学语言（比如海

德格尔）实际上仅仅盗用或者说模仿了一种语言的“历史

性语法”（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而非“语言的逻辑句法”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比如说 “无物在外面”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ｉ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和“外面下雨了” （ 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具
有一样的历史性语法，但是在逻辑句法上，后者的逻辑表

达式是“Ｆ（ ｒａｉｎ）”，而前者则是“ － （Ｅｘ） Ｆｘ” （Ｒｏｒｔｙ ５）。
可见对于理想的普通语言学家来说，逻辑上的“真”应该

是那个最好的 “中立立足点”。 然而追求 “普通语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的分析哲学家在与语言斗争的道路上

用力过猛了，他们误解了弗雷格提出的原则只是为了通

过对语言中旧哲学造成的含混因素的净化，使之成为更

确实的起点：“分析哲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而使它与其

他学派相区别的是其相信： 第一，通过语言的一种哲学说

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

获得一种综合的说明” （达米特 ６）。 而像卡尔纳普和艾

耶尔这样的哲学家也确实在自己的研究中体现出了这个

问题：“在这一时期（中间这三十年），没有引起注意的是，
卡尔纳普只是提供了一种判断给定语言是否具有‘逻辑

真实’的方法，也就是看句子是否能够被证实［……］总的

来说就是没有发觉： ‘是否存在以某种标准来看是无法证

实，但却有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的句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

要以‘逻辑’来作答，就必然会陷入一种循环论证，否则我

们甚至都不能提出这个问题”（Ｒｏｒｔｙ ６ ７）。
分析哲学的这种深层的矛盾让它们转向了另一个层

面，与上面这种意义上的“普通语言”不同，我们称之为

“日常语言”（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文学

与分析哲学才真正地交汇，他们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语言

应用层面的问题意识。 “日常语言”（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不
等于“普通语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其中的区别就在于

“普通语言”本质上是不能被“习得”的，或者更明白地说，
“逻辑句法”确实只有在作为某种“标准”的时候才能够被

提取出来；而日常语言学家更看重通过“习得”而建立起

来的“日常语言”。 在这一转向上，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奥

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虽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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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太多地独立探讨文学问题。 １９７５ 年，约翰·塞尔

的经典论文《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的出现标志着分析哲

学的研究思路被运用到文艺理论的研究中来，他所带来

的这种刺激使得文学理论得以向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

“以言行事”理论大幅度地开放。 然而从“日常语言学派”
的视角看，塞尔的“虚构”理论具有太多的“非日常”的性

质，在承载了作者意向性的“纵向原则”和承载了读者接

受的“横向原则”之间，塞尔把作者放到了优先的位置上

（冯庆 １１９）。 如奥特就指出，塞尔更像是与英伽登这样

的现象学文论家分享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塞尔

的）虚构之所以不存在矛盾，是因为我们知道作者的虚构

话语只是假装的以言行事，而我们也知道这种假装是可

能的，因为存在着一系列支撑指涉性语义规则的惯例，它
们一般性的决定了句子的意义” （Ｏｏｒｔ ４４７）。 而站在“日
常语言学派”角度，对于“虚构”则有一种基于“习得”的

理解： 塞尔的作者意向是产生于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还是产生于“位于词语系中的词语与位于事物系之中的

事物”的关系？ 比如一个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人会认为，
塞尔关注的是成人语言的使用方式，而维特根斯坦关注

的是幼儿语言的学习方式（王峰 ２２１）。 成人通过已知的

社会机制来进行语言“取效”，这实际上就取消了虚构的

特殊地位。 而至于儿童，正像塞尔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只
有在儿童文学中，才会以“故事的寓意是” （ Ｓｅａｒｌｅ，“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３３２）来结尾，虚构的意义必须得到额外的说明，
因为对于儿童来说，社会机制和“虚构”需要先通过所谓

的“纵向原则”来习得。
至此，分析哲学中日常语言这一分支对于文学理论

的介入所带来的问题就昭然若揭了，分析哲学在一种探

求“实底”的努力中遭遇了两难，“日常语言学派”通过这

种困境向文学提出了某种警醒，即我们似乎不应该寻找

某种实体性的“中立”范畴，而应该把文学视为一种尽可

能“科学”的行为。 可以说在与“文学理论”的互动之中，
分析哲学也一定程度上通过日常语言找回了自己的初

衷。 和文学在阐释学中尽可能拒绝“为文学而文学”的观

念一样，分析哲学也在某种人文层面的实用中发现着自

己最初拒斥“心理主义”的原因：“心理学是探索解释人类

如何思维的经验科学，而逻辑是探索人类应该如何思考

的规范性科学”（Ｒｅｅｄ ２５）。
然而，把语言作为对象而进行的分析毕竟与人类具

有主动性的“虚构”活动不尽相同，实际上两者在研究方

向上截然有别。 在“日常语言分析”对“文学理论”的介入

中，我们要面对来自这两方面的问题： 对于“日常语言分

析”来说，拒斥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寻找“中立的立足

点”或者区域仍然是重要的问题；而对于“文学理论”来

说，主观的创造与接受，文学所表现和依凭的“真实”，以
及与其所关联的社会历史条件，如何在这些传统的研究

范畴之间形成一种“科学”的解释，这是“文学理论”要求

助于“分析哲学”的问题意识，或者说只有这样，“文学”才
能真正获得“理论”。 如何在这之中做出分析和选择，这
也是塞尔的虚构理论所引发的思考。 文学真实性的“起
点”究竟是什么？ “虚构”是怎样运作的？ 我们如何能够

开始一种基于“虚构”的表达和认识活动？ 应当如何看待

“虚构”问题中“以言行事”与“意向性”之间的争执？ 本

文意图通过一种更为彻底的“下探”，试图澄清“以言行

事”这一理论的逻辑基础。

一、 双盲语境： 蒯因“译不准问题”与归谬法

“词语系中的词语与事物系中的事物对应”这样后期

维特根斯坦式的提法，把虚构问题导向的方向就不再是

虚构与真实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真值”之间的互译问

题。 那么虚构问题就可以从“虚构———真实”的问题域转

化到“语言———语言”之间的问题域当中。 这个问题范式

的转化将问题向更根本的方向推进了一步，使得我们能

够在“双盲”的科学模式下来讨论虚构的问题。 在“双盲

语境”中对于持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来说，他们并不共

享任何一种给定的社会语言惯例，这更加符合后期维特

根斯坦式视野下对“回到原初语境”的诉求。
在语言分析哲学中，这种最接近“双盲”的原初语境

当属蒯因的“译不准原理”，也就是著名的“ｇａｖａｇａｉ”问题。
在这种“原始森林”语言模式中，具有不同语言的双方不

共享任何意义出发点，蒯因称之为“彻底的翻译”问题，我
们也可以称之为“彻底的虚构”。 我们先来谈谈从“译不

准问题”中得到的大的结论。 首先是在“彻底的翻译”中，
目标语言中的命名对于我们来说是随意性，“ ｇａｖａｇａｉ”作

为一个单词，按照英文使用者的理解，在字面形式上被设

想为等同于“ｒａｂｂｉｔ”，但是这个翻译很可能是不对的。 比

如依据蒯因的例子，首先，“ｇａｖａｇａｉ”这个词可能指“此一

阶段的兔子”（ｒａｂｂｉｔ ｓｔａｇｅ），也可能指“未脱离兔子整体的

某一部分”（ｕｎ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ｒａｂｂｉｔ ｐａｒｔ）。 其次，想要进一步确

定何种翻译是正确的，就必须进行更多的实验，从而尽可

能达到一种“语言整体”。 然而不幸的是作为一种“彻底

的翻译”，一旦某一个新的实验不符合之前的整体建构，
那么就只有推倒重来（蒯因，“词语” ３１）。 我们可以设

想，如果有人将蒯因的“译不准问题”引入文艺理论研究

中，前一个层面很可能会被直接衔接到“文化相对主义”
身上。 当然这个衔接无疑是可行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

为什么我们需要分析哲学思路介入文艺理论研究，以及

这种介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新东西。 因此，后一个层面

才是蒯因“译不准原理”更有教益的方面。
由于之前我们是由塞尔的虚构理论入手的，在这里

我们将依据塞尔的另一篇论文 《译不准与第一视角》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来理解蒯因的理论，
由此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塞尔“粗糙”的虚构理论之下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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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细致的思想前提。 塞尔对蒯因的解读之所以重要，
并不在于他对蒯因的理论表达了赞同或者否定，而是因

为塞尔把蒯因的翻译理论塑造成了一种榜样性的关于语

言的科学视角下的方法论范例，即对“归谬法” （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
ａｄ ａｂｓｕｒｄｕｍ）的应用。 也就是说，蒯因所得出的“译不准

原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方法

过程。 我们之前对塞尔和维特根斯坦做了“成人”和“儿
童”的区分，即塞尔的理论处于“成人———成人”的关系

下，而通常的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理解，其默认背

景实际上是“成人———儿童”的关系（后面将说明为什么

在这种对应关系下“习得”这个说法是有待商榷的）。 而

蒯因所设置的情境在语言内部没有设置任何的给定因

素，他提供的是最为理想的“原初语境”。
为了最大程度回避“给定”，蒯因选择了最低限度的

方法，即“行为主义”的方法。 蒯因引入了“刺激意义”这
一概念：“所谓刺激意义是一个句子 Ｓ，在时间 ｔ，对某一说

话者 ａ，具有 ｎ 秒长的刺激意义”（“词语” ３４）。 “刺激意

义”这个提法的关键点在于我们不能够用母语来表述我

们所指涉的对象：“当你问土著人‘ｇａｖａｇａｉ？’时，促使他做

出肯定回答的，是刺激，而不是‘兔子’ ［……］当我们把

‘兔子’和‘ｇａｖａｇａｉ’等同使用时，使二者具有一致之处的

是刺激物而不是动物本身” （“词语” ３２）。 我们所“看
到”的只是促使我们发出句子的一个“信号”，这个刺激在

逻辑上要早于我们用语言指涉外部事物。 然而蒯因还觉

得不够“彻底”，他认为这很容易让我们进入到一种“眼睛

受到光刺激”的模式里，因为光对眼睛的刺激可能过于依

赖光源照射前后出现的情况，这样刺激本身就可能不起

作用了。 因此蒯因进一步提出了彻底的双盲模式：“我们

进而还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理想的实验情况，在其中人的

双眼在观察前后都是被蒙住的”（“词语” ３３）。
蒯因的这一系列“彻底”的设定被塞尔称为“极端的

语言行为主义”（ｅｘｔｒｅｍ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ｍ），他认为这

里有两个不一致的层面：“１． 就语言行为主义本身的来

说，客观的意义就存在于外来刺激与被激起的言语行为

的倾向之间；２． 在一个既定的语言行为案例中，对一个土

著人来说，通过某种说法方式（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来表达的是‘兔
子’‘某一阶段的兔子’还是‘兔子未脱节的一部分’，总
有一个平白的事实 （ ｐｌａｉｎ ｆａｃｔ ｏｆ ｍａｔｔｅｒ ） 与之对应”
（Ｓｅａｒｌｅ，“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 １２６）。 塞尔认为蒯因选择了第

二个层面，而否定了第一个层面，或者说把第一个层面整

合进了第二个层面。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土著人是处于

一个“行为主义”情境中的：“一个句子的刺激意义代表着

他在当前刺激条件下对这个句子做出肯定或者否定反应

的行为方式” （“词语” ３５）。 这是蒯因对第一层面的表

达，但是他紧接着又说道：“然而，我们不应把刺激看成是

具有时间性的某个特定的事件，而应当将之看成普遍的、
可重复性的事件形式”（“词语” ３５）。 这也就是说，一旦

我们得到一个 “肯定的刺激意义” （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这个刺激意义必须被我们假设成为普遍的和必

然的，可重复性就意味着脱离其原初时空语境的限制而

成为一个“范例”。 这是蒯因“语言行为主义”的第二个

层面。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层面是一种“虚构”行为，因为

它迫使一个命名脱离原初时空而成为一种普遍性，如果

我们把土著人对刺激句的肯定看作一种命名仪式的话

（我们可以将其设想为一种“婚礼”行为，肯定刺激意义宣

布了两种语言的“结合”），我们就可以依据它来开始探索

我们的翻译手册了。 而这正是塞尔重点讨论的地方，他
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完成第一个词的确认

之后，我们要如何继续下一步呢？ 我们能够在下一步继

续维持“极端的语言行为主义”么？ 塞尔的回答是否定

的，按照理想的“行为主义”原则，“彻底的翻译”只能是一

种句子刺激意义的集合式积累，如蒯因所说：“被集合起

来形成一个句子的刺激意义的那些刺激由于其富有生动

性，因此被认为是直观的刺激” （“词语” ３４）。 这是“极
端行为主义”理想中的由量变达到质变，从而达成的生动

的翻译。 然而塞尔指出，如果行为主义是正确的规则，那
么它必然在我们的语言和土著者的语言中都是正确的。
这意味着，“兔子” “某阶段的兔子”和“未脱节的兔子的

部分”具有不同的刺激意义，而借助这种区分在土著语言

中则未必如此。 “彻底的翻译”在此被归谬了： 从遵循行

为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依靠“平白的事实”理解母语，从而

能够直观这三个句子的不同；而在翻译中遵循行为主义，
则要求我们必须放弃母语中显而易见的基于“直白事实”
的刺激意义区分，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母语的“行为主

义”的理解。
“译不准原理”说明“彻底的翻译”和“极端语言行为

主义”都是不可能的，而借助这种行为主义的假设，蒯因

从中得出的是一种“整体哲学论”，这也就是说翻译只存

在于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 如果参照维特根斯坦的说

法，与其说“语言游戏”是“习得”的，倒不如说它必然是被

“教授”的，在原初语境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母语的前在

意向性作为导师的话，我们就只能从所谓的“事物体系”
中去寻找，这实际上会把我们导向自然神学，即效法自

然。 但是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看到，塞尔通过对蒯因的归

谬法推导证明了自己的“意向性”并非一种武断，或仅仅

是被社会机制担保的，“意向性”在自然界中具有一席之

地，他不能被归入行为主义的辖制之下。 “意向性”也就

是他对蒯因的阐释中所说的“第一视角”（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蒯
因从反面，而塞尔从正面说明了“意向性”是一种自然现

象。 “意向性”是无法被行为主义方法抹去的：“我们从自

身得知，也从第一视角得知行为主义是错的，因为我们知

道我们的心灵（ｍｅｎｔａｌ）现象和我们的行为倾向不是一个

东西”（“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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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说塞尔对“译不准问题”的细致探究可以

为他的虚构理论提供支持，是因为“极端的语言行为主

义”实际上也是“以言行事”的最理想状态，因为所有的语

词都完全以“取效”的方式来确认。 而塞尔的归谬法解释

证明了“彻底的以言行事”在两个层面上，即母语与目标

语言之间，以及母语内部是无法融贯的。 我们可以把两

种语言之间的刺激实验看作是一个二进制实验，因为只

有“是”或者“否”两种刺激结果，由此我们想要得到的

“彻底的翻译”就是一种翻译程序，这就是塞尔所说的我

们之所以不喜欢“第一视角”这个词，是因为我们常常认

为“第三视角”才是更为客观的（“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 １４６）。
这就是说，它的理想状态是我们通过某种由“第一视角”
和“第二视角”的一致性的方式达成“彻底的翻译”。 然而

塞尔的归谬法实际上指出，由于我们无法彻底地贯彻行

为主义，因此所谓语言的“公共部分”，实际上记录的是我

们意向性以及我们意向性的某种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差

异，我们实际上学会了我们的“翻译”，学会了如何用土著

人的语言实现我们的母语意向，如何用“ ｇａｖａｇａｉ”来描述

“兔子”，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第二视角”，也就是

从来没有学会土著的语言，但是我们有可能学会的是如

何和土著交流。 套用德里达的话来说，“第二视角”是一

个“绝对的他者”，而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土著人的语

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私人语言”。 而我们能够达到

的，实际上只是我们母语的一个亚种。

二、 “以言行事”的逻辑基础： 主观的必然性

由此我们再回头来看塞尔虚构理论中存在的“纵向”
和“横向”这两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在表述两

种不容贯的层面，塞尔认为作者的“纵向”层面是优先的，
亦即“意向性”是优先的。 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反思“伪装

的以言行事”这个表述，作者伪装的是什么？ 一般认为这

就是说“虚构”下了一个“宣言”，它由虚构内部的效果来

回应，以“现代模仿论”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对“ ｌｏｇｏｓ”的模

仿。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作者所伪装的恰恰是自己的

“意向性”活动，他貌似在进行一种“翻译”工作，即将外部

世界作为一种语言“译入”文本当中： 虚构之所以为人所

需，是由于它是一种对“客观”的追求。 对于沉浸在虚构

中的人的意向来说，外部世界应该是无法理解的，它处于

一种“私人语言”当中，一种外族语言。 类比于蒯因的表

述，我们可以说一个“彻底的虚构”应该与外部世界处于

一种“双盲语境”的关系中，这样一来“虚构文本”就成为

了蒯因所说的“翻译手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文学

作品可以帮助我们一定程度上理解外部社会的原因。 但

同时“彻底的虚构”也会遭遇“彻底的翻译”一样的归谬，
而根本上能够参照的只是作者的“意向性”： 外部世界实

际上成为了“虚构”的一个亚种，超出“平白事实”的部分，

由于“意向性”的存在而被视为“尚未实现”的：“谈论未

实现的个体物并试图把它们汇集成为集合，确实是毫无

意义的做法。 未成现实的东西必须被设想为普遍物”
（“词语” ３６）。 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到，诗人描述

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对于读者来说，他们从“虚构”中获

得的是一本“翻译手册”，他们可以据此理解外部世界，或
者与作者交流，但是他们不可能彻底地理解任何一者，
“横向原则”中，读者并不是一手拿着虚构，一手拿着现实

世界进行对照，读者所“阅读”的，是“虚构”与“真实世

界”之间的“交流”。 应该这样说，奥特对塞尔虚构理论的

诟病主要在于他要求太多“给定”的和“知道”的，然而也

许我们应该加以宽容的理解的是，作为作品的虚构已经

成为一种既定的模式，《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谈论的是

虚构在“以言行事”逻辑中所处的地位，而虚构自身的内

省及其“合法性”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至此我们通过蒯因的“双盲语境”对塞尔的“虚构理

论”进行了下探。 我们看到，塞尔和其他的日常语言学家

一样，也是在尽力寻找一个立足点。 所不同的是这个立

足点不可能是任何单一的实体化的立足点，而是一种必

然的“协调”。 在这里我们来谈谈塞尔的“归谬法”中所体

现出的日常语言学派的问题意识。 前文已经提到，语言

哲学更多指向一种内省（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它希望澄清语言

自身最大程度上不会被“误解”的层面究竟在哪；而同时

它又需求一种外部实证的“客观性”。 这就是前文所引罗

蒂指出的语言哲学的困境，它们所寻找的立足点始终处

于两个极端，一面是内在的逻辑，一面是外在的证实。 一

般而言，我们根据这两种不同的侧重点把分析哲学分为

逻辑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或者说语言分析学派）。
奥斯汀无疑是后者当中最鲜明的代表，也往往是今天虚

构问题首先要求助的理论家。 在蒯因这种喜欢穷竭原初

语境的学者看来，奥斯汀无疑是缺乏对语言的内省的，这
使得“以言行事”的理论只在非常有限的语境内才有效

果。 比如说，蒯因提到同义词的问题，比如说 “ ｐｕｐ” 和

“ｙｏｕｎｇ ｄｏｇ”的同义，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需要通过归纳

法才 能 得 知， 这 种 同 义 是 两 个 词 的 一 种 同 延 关 系

（ｃｏ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而“单身汉”和“未婚者”则不是这种情况，
因为在我们应用这个其中一个词的时候也就是在运用另

外一个词，换句话说，这两个词具有完全一样的刺激意义

（Ｑｕｉｎｅ ８８）。 我们可以想象蒯因这个区分的实际情况，虽
然在方法论上后者也可以通过归纳法得出，但是蒯因认

为外来者仍然能够发现这两种同义的区别，这就是“用”
和“真”之间的区别。 奥斯汀的理论无疑更注重第一种情

况，既然第二种情况也可以被第一种情况的方法论所包

容的话。 蒯因认为这恰恰反映了日常语言学派对哲学的

一种不耐烦：“我如此引证奥斯汀是为了说明《如何以言

行事》是被一种敌意驱使的，那就是对‘真 ／假’问题的迷

恋的敌意”（Ｑｕｉｎｅ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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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严格上说并不与奥斯汀一致，正如塞尔自己体

现出来的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某种不一致。 用上面蒯因

评价奥斯汀的这句话来说，塞尔所拒斥的并不是对“真 ／
假”问题的迷恋，而是意向和行为的截然对立，塞尔的所

有理论可以说都旨在强调“身心一致”的问题。 简单地

说，如果分析哲学困惑于逻辑和外部证实的两极，那么塞

尔认为我们就必须在接受两者在某种最低程度上的统一

之后，才能够开始谈论语言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谈论某

种玄学层面上的躯体与灵魂的问题，这种一致也需要在

“使用”中被展现出来。 但是在分析哲学所处的科学主义

意趣中，心灵或者说意向往往会被武断地排除掉。 塞尔

认为：“揭示某物如何是可能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揭示

它如何实际的存在”（１５）。 这个论断无疑是实证的，而塞

尔正是期望通过实证的方式证明意向性是自然的，甚至

在语言行为中是优先的：“在我看来，认为实在的定义应

排除主观性，这是个错误，如果‘科学’一词是指我们关于

世界的客观和系统的真理之集合，那么主观性的存在就

像其他事实一样，也是一种客观科学的事实［……］如果

主观性的事实与某个‘科学’的定义相悖，那么，我们不得

不放弃的是这个定义而不是那个事实” （１７）。 这是他通

过归谬法所揭示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塞尔的理论最

后仍然会走向“以言行事”，因为他始终是秉承实证主义

原则的，但是相比于奥斯汀，他显然更为积极也更为精

细。 可以说塞尔为“以言行事”的理论补全了根基部分的

内容，而这一部分的内容更切合分析哲学根本的问题意

识，也更彻底地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枷锁，但是这种对二元

对立的打破并不是通过一种相对主义的弥散，而是通过

由实证展现出的一致性：“朴素的心理主义与朴素的物理

主义彼此是完全一致的”（约翰·塞尔 １９）。 更为重要的

是，塞尔和蒯因的工作作为基础避免了奥斯汀和后期维

特根斯坦被某种程度上的误用，由于后者与伦理学更具

有直接的转化关系，避免误用就显得更具有现实价值。
塞尔和蒯因的工作展现了一种对“以言行事”更为积极和

审慎的态度。

三、 “以言行事”中的褊狭： 以克里普克

与维特根斯坦之争为例

　 　 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无疑践行了“日常语言”
中“日常”二字，如果依据开篇我们提到过的分析哲学内

部出现的“普通”和“日常”之分，那么意味着一种“普遍”
的“普通”在“以言行事”的理论中被“日常”收纳了。 斯

坦利·罗森在《难以把握的日常》中开篇就提到了奥斯

汀：“在《感知与可感物》中约翰·奥斯汀提醒道，对日常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语言可调试的特质我们应时刻牢记。 他进一步

说，除非经过仔细的研究，否则我们就不能随意篡改它

们： ‘对字词所进行的变动，即使它只是其所属范畴的一

个小角落，也总是对毗邻区域所产生的不可预见的反应

负有责任。’奥斯汀实际上在告诫我们，日常语言在对哲

学话语的评估中起到一种调节作用”（Ｒｏｓｅｎ １）。 罗森的

这句评语无疑认可了奥斯汀的学术地位，但是与我们一

般理解的不同，他认为奥斯汀的哲学并非一种对哲学的

反叛，而是在传统哲学之下为日常问题找到了适当的位

置：“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日常语言应当，实际上也必须服

务于一种尺度，这种尺度是对哲学措辞（具有额外的技术

性和规定性的意义）合法性尺度的拒斥。 这种观点本身

是有问题的。 日常应该是某种我们所追求的东西”
（Ｒｏｓｅｎ ２）。

“日常作为一种追求”这个说法显然和我们通常对

“以言行事”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它似乎把奥斯汀和后期

维特根斯坦重新放回了某种“形而上学”的家族里。 说到

形而上学，我们再回头看看奥特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了

“现象学”的虚构理论，也就是英伽登的文学理论，他认为

英伽登和塞尔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同样的形而上学指

向：“如果语言实际上是主体间性的，意义就必须是彻底

原生的，它不来自于个体，而在于理想概念的个体间领域

中。 然而，理想概念的超验领域是什么？ 英伽登把这个

问题当作不言自明的，因而不作回答”（Ｏｏｒｔ ４５７）。 如此

看来奥特的这段话本身就表现了对二十世纪对“形而上

学”的普遍误解（当然作为引出他所认可的人类学方法的

铺垫，则是没有问题的）。 正如我们已经在塞尔和蒯因的

“科学”方法中看到的那样，语言是否是“主体间性”的，这
并非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科学”的问题。 从目前

的科学进展程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和“心灵是否存在”“彻
底的翻译是否可能”以及“私人语言是否存在”这些问题

一样，需要用归谬法从反面来证明。 然而归谬法也并非

是证明一个东西具有实体性的存在，而是它“不得不在”。
所谓“不言自明”，并非其本身是“明”的，而是我们无法再

对其进行进一步分析。 就奥特的角度来说，作为英伽登

和塞尔虚构理论基础的“语言主体间性”无法得到证明，
这是在诟病其理论“起点”，然而很明显英伽登的文本理

论建立在一种对“形而上质”的追求之上，而问题仅仅在

于我们是否认可英伽登所说的“形而上质”对于人们来说

是日常的，可分享的，或者用奥斯汀的话来说，对于母语

人群来说直接可接受的。 这种对“起点”采取一种怀疑态

度，而去诟病一种向上追求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蒯因所说

的与“彻底的还原论”相互支持的另一个教条： 认为分析

和综合截然有别（蒯因，“从逻辑” ３９）。 在艾耶尔的著名

篇目“拒斥形而上学”中就展现了这样一种态度： 试图通

过“证明”的方式说明“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

只是“形而上学”的同道；相反，“形而上学”之所以应该被

拒斥，是因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被“本质化”了的可能的

语言建构，因此不应该具有特权：“事实上，它既不表达一

个重言式命题，又不表达一个经验假设” （艾耶尔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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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一种“虚构”，但是这不应成为

一个负面的价值判断，无论对“形而上学”还是“虚构”来
说都是如此。 无论是塞尔、英伽登还是艾耶尔，他们所分

享的共同成就就是将“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做出了严格

的区分：“形而上学”是一种话语建构，而传统哲学中以某

种客观永恒为特征的“本体论”则被这些哲学家不同程度

地弱化了，它成为了一种“承诺”或者人类学现象。 从这

个角度说，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仍然可以无愧为“形而上

学家”，但是他们把“本体论”彻底地抛出了自己的哲学；
而塞尔和英伽登也是同样，只不过他们在或低或高的位

置保留了某种程度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的稀薄程

度取决于“形而上学”建构得以可能所需要的最低值。
就像蒯因的“双盲语境”实际上是一种人类学方法，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奥特最后认为冈斯所采取的对悖论

符号的人类学预设是更为可取的虚构理论的起点。 问题

在于，无论是奥特还是蒯因又或是塞尔，他们都无意证明

语言与世界是否是相符的，正如维特根斯坦实际上也无

意证明“私人语言”是否是存在的。 他们只是为了归谬出

一种必然性，即主观性对于语言来说是必然存在的，而语

言的公共性也是必然存在的。 应该这样说，“不存在私人

语言”并不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结论，甚至都不是一个附

带的结论。 维特根斯坦证明的是，所有被我们认为是“私
人语言”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公共语言来加以解释。 但是

反过来说，如果我的“自言自语”永远都没有公开过，或者

说一个密码永远都没有被破解过，强行讨论这样的东西

是否实际上是公共性的，这反而是一个“日常语言学派”
原则下应该被拒斥的一种褊狭。

我们将引证克里普克与维特根斯坦之争来解释“日
常语言学派”之中出现的问题。 克里普克对维特根斯坦

关于“遵从规则”中的矛盾（ｐａｒａｄｏｘ）展开了讨论。 在《哲
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自相矛盾之处在于：
一个规则不决定某种行动过程，因为我们可以让任一行

动过程符合这一规则”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８３）。
克里普克就此给出了自己的“克氏加法”模型，也就是著

名的“卡法”（ｑｕｕｓ）。 克里普克给出的例子实际上非常简

单，即一个分段函数式（Ｋｒｉｐｋｅ ９），但是这个分段函数是

非常特殊：

ｘ  ｙ ＝ ｘ ＋ ｙ， ｉｆ ｘ， ｙ ＜ ５７
＝ ５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我们先简单地翻译一下这个分段函数式的意思，即
当某一规则运作到一定界限的时候，超出这一界限则规

则“彻底失效”，比如克里普克自己的例子是“６８ ＋ ５７”，这
个式子的答案根据“卡法”应当为“５”，但是克里普克认为

我们同时不能让“１２５”这个答案完全不在我们脑中出现，
因为毕竟“加法”在“卡法”中并没有完全被抹去，当数字

满足加法分段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遵循“加法”的

法则。 克里普克认为这必然会导致我们问这样一个问

题：“我仍然知道 ６８ ＋ ５７ 会有 １２５ 这个答案么？”可想而

知的回答是：“答案是 ５ 而不是 １２５，因为卡法的规则就是

如此”。 克里普克回应说：“但是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我所

曾指（ｍｅａｎｔ）的那种功能就理所应当的没有关于它的事

实（ｂｅ ｎｏ ｆａｃｔ ａｂｏｕｔ），而如果确实没有这种我‘过去’所指

的那种特指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规则也就不存在了”
（Ｋｒｉｐｋｅ １３）。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普克提到了蒯因“译不

准原理”和维特根斯坦的比较，他认为蒯因的方法只许可

行为主义的证据进入讨论，并且只是基于他人的行为来

猜测他人词句的意思，而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则可以被带

入一种自省的情境中：“维特根斯坦的挑战可以向我提出

一个关于我自己的问题： 我确实有过去的那些事实

么———我是怎么意谓加法的———我现在要怎么调整呢？”
（Ｋｒｉｐｋｅ １４ １５）这里的关键问题，在克里普克看来就是

“命名的必然性”问题。 当我们越过界限的时候，我们就

必须否定我们之前对“加法”的用法，或者说我曾经指的

“加法”其实是“卡法”“１ ＋ １”得 ２ 被解释为“卡法”，但是

“事实上”它仍然是最初被命名的“加法”。 由此一来，
“卡法”既是一个以“加法”为基础的规则，同时又取消了

“加法”。 根据哈克和贝克的反驳：“克里普克并没有严肃

对待维特根斯坦所坚持的‘遵循规则’本身就是语言游戏

的基础，它塑造了我们称之为描述的东西。 他显然想到

‘遵循规则’ 的背后寻求一致，然而那里什么都没有”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ｃｋｅｒ ４３８）。 但是两位学者并没有对“主观

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谈论一种给

定的生物学本性［……］所以你从你的实例里知道什么是

疼痛，什么是‘看见红色’，就和我从我的实例当中获得的

一样。 而如此推演，或者从一个适当的角度上看，我们的

实例确实具有质的同一。 所以我们的公共语言，作为一

张行动规则的大网络，是由我们的私人语言汇聚或者协

调一致而形成的。 于是乎想法和语言牢牢地依附于主观

性的岩床之上”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ｃｋｅｒ ４２３）。 这段话和前面

提到的塞尔的看法是十分接近的。 贝克和哈克所提出的

问题，实际上和上一章我们提到的蒯因和奥斯汀之间的

分歧是相似的。 就像蒯因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如果我们

通过刺激意义和归纳法都无法达成彻底的翻译，并且都

能够得到大致相同的可用的翻译，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

执着于一种纯粹逻辑上的“先行后续”呢？ 与此相似，贝
克和哈克认为———虽然他们并没有这样说———“私人语

言”在场的解读方式是一种糟糕的方式，因为它所蕴含的

潜在的误导更多，而这种对更为“确实性”的追求就算不

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得不偿失的。 这就好比，维特根斯坦

实际上并不一定非要扔掉他的“脚手架”，但是被保留的

“脚手架”可能会让他退回去，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发

生意外，以至于我们再也回不到原来的高度了。 维特根

斯坦要解决的问题，并非否定实在，而是避免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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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即使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最为忠实的拥趸，
他们实际上和蒯因、塞尔以及他们所批评的克里普克一

样，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认同至少存在一个视角能够让我

们发现主观性的基础性地位，问题只是它是否必要，或者

是否有害。 在这里让我们用贝克和哈克的视角对克里普

克的“卡法”做一个“翻译”：
１ 贝克和哈克认为“卡法”成为了一个“公共语言”，

则“加法”也就进入了“公共语言”，而依据这个“规则”，
一个人被给出任何一组数字，他能够得出“卡法”的答案

即可。 这个规则，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可以遵循的。 “６８
＋ ５７”得 ５，“１ ＋ １”得 ２，这两个规则内的结果彼此之间并

没有脱离自身所处规则之外的联系： 我们甚至都不要把

“５”和“２”看作是对于“加法”和“卡法”都是客观存在的

数字，实际上这两者就是不同的东西，他们来自各自所遵

循的规则，它们要么是“加法”的，要么是“卡法”的。 比如

说，如果给出“２ ＋ ３”，依据“加法”得“５”，然而我们不能

说“卡法”中的“６８ ＋ ５７”得“加法”中“２ ＋ ３”，因为这两个

“５”只不过“碰巧”具有一样的外表罢了。
２ 克里普克的疑问其实就是这个问题，虽然他并没

有归谬到这一步： 如果按照“卡法”的规则，我们能不能

说“６８ ＋ ５７”和“２ ＋ ３”有同一个答案？ 当然克里普克之所

以没有做这个归谬，是因为这个归谬会把问题引向对“数
学”这个容易令人混乱的观念论讨论之中。 所以克里普

克做了一个“向下”的归谬，即对“卡法”本身的解构，这意

味着在克里普克的方式下，每一组被给出的数字都需要

遍历整个规则： 在考虑“６８ ＋ ５７”的时候，我们需要先遍历

一下“加法”阶段，发现不符后才跃入后一个阶段，得到

“５”。 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普克会强调一种“先行后续”，这
实际上意味着克里普克所建立这个算式的语境要更为原

初，这种内省需要递归到我们如何得到“６８”这样的数字

身上： 克里普克显然认为任一数字的习得都可以递归到

“数数”这一无限连贯的行为上，因此“卡法”这种分段函

数本身无法解释它自身所依赖的数字是从何而来的，它
无法作为一个“原初规则”。 在克里普克看来，如果“卡
法”和“加法”之间有一种“递归”关系，那么两者就不是

平行的规则。 规则不但是能够被在任意一点上归因的，
也应该是具有可逆性的。

虽然克里普克的看法仍然是有待商榷的，比如麦克

道尔就曾经提出过比哈克和贝克更确切的批判（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４４），但是至少这种对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

坦所考虑的是这个算式是否能够在公共层面被直接使

用，凡是可以的，我们就称之为“规则”。 而克里普克对这

一点并没有异议，他的问题在于我们何以能够设计出这

样的一个算式，以至于更普遍的问题是，如果人人都要创

造自己的算式，那么我们先天所受到的限制就是公共的：
对于数和加法的公共理解。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

维特根斯坦来说，我们无法“私自”地“准守规则”；而对于

克里普克来说，我们无法“私自”地“制定规则”，而两者都

会同意的是：“制定规则”和“准守规则”是一回事。 当然

这是用了维特根斯坦式的表述，他会说对规则的“制定”
和“遵守”两者是“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而克里普克则会加

入主体意向性式的表达，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赞同：“制定

规则”就意味着制定者在“准守这个规则”。 由此我们就

不难理解比如克里斯宾·赖特会说在这场争论中，看似

更有逻辑更强势的克里普克并没有赢，因为这两者打成

了平手。 赖特实际上指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

现象学因素———虽然他自己没有这么说，但他用了加括

号的方式———他认为确实有一些具有内容的主观性意向

伴随产生，比如：“回想一段音乐（在脑子里）；决定玩一个

游戏（完整地想一遍整个规则）；发现如何继续一个序列

（想遍整个无限延续）；明白‘一霎那’这个表达的（学会

在此之前它的一切可能的用法），如此等等”（Ｗｒｉｇｈｔ ７７）。
怀特称这些括号里的意向性为 “缺省的方面” （ ａｂｓ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否定它们，是因为它们容易造

成误导，造成一种认为人们能够依靠主观性直接沟通的

错误图像（ｑｕｉｔｅ ｆａｌｓ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Ｗｒｉｇｈｔ ７７７）。①赖特这种巧

妙简洁的方式既清楚地呈现了克里普克和维特根斯坦的

不同，也促成了两者的和解。
无论是贝克和哈克在这个争论上捍卫维特根斯坦的

正确性，还是赖特对两者的解读，他们对两者都没有误

读。 问题在于贝克和哈克为了保卫维特根斯坦，反而过

度地突显了“私人”在维特根斯坦理论中的负面意义，这
样就把维特根斯坦导向了一种“反本体论”的立场，这确

实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题中之义，却不是他理论的重点

抑或建构理论的基础：“以言行事”的理论表述能够自然

地产生“反本体论”的客观效果，但这不是理论所指向的

目的。 或者说一个持有传统意义上的顽固的本质主义

“本体论”者，会被这一理论自然而然地归谬，就像“彻底

的行为主义者”会被蒯因的“双盲语境”归谬一样。 对于

贝克和哈克这种过度强调“遵守规则”背后空无事实的维

特根斯坦来说，他确实被克里普克的维特根斯坦解构或

者说归谬了：“首先，世界里没有事实。 牛津在英格兰这

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本身不在英格兰，也不在法

国———因为事实不存在与空间当中”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ｃｋｅｒ
４２７）。 贝克和哈克在这短短一句话里就模仿了克里普克

的算式，也就是对“事实”这个词的分段用法，而很不幸的

是牛津和英格兰确实都是实际存在的，我们没法找到任

何一个数字在空间中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找到牛津。
当然即便如此，贝克和哈克仍然可以继续这种逻辑来否

定“牛津真实存在”，这就进入了一种维特根斯坦自己都

否定了的“彻底的怀疑主义”当中。 正如维特根斯坦自己

所说：“如果你怀疑一切，你就什么都不能怀疑。 怀疑这

个游戏自身是以确实性为前提的”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１８）。 这句话克里普克也同样会赞同，只是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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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如果你怀疑一切命名的必然性，那么你就无法说话。

四、 结语： 走向“伦理学转向”的“以言行事”

我们在“虚构”问题中所寻求的“原初语境”到底是怎

样的语境？ 根据“以言行事”式的表达，对此最直白的理

解是“去意向性的语境”。 但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一种

“意向性消解的语境”，我们用前面引用的成人和孩子的

语境之别来作比：
第一种，彻底的去除意向性语境，我们是通过蒯因的

“双盲语境”来实现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被归谬

了，这说明在一种“孩子———孩子”语境中，对于虚构所达

成的理解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亦即被归谬的。
第二种，还是在“双盲语境”，但不是完全没有意向

性，而是我只有自己的意向性，也就是我的母语，而只能

以我为主导创造一种客观的“翻译手册”，虚构至少在这

一阶段得以可能。 这种语境是一种“人———其他物种”的
语境。

第三种，这也许是后期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所设想的，
或者说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所讲述的语境。 这种语境

下，所有人的意向性是大致相当的，因此实际上我们只要

具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大家都“大致相当”，这样就消解了

意向性干扰。 在这一阶段“词典”就替代了“翻译手册”，
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可以看作这种理想语境下的

“元虚构”文本，话语体系中能够显现出群体的性格、文化

乃至心理状态，这是因为“意向性”也成为集体的“意向

性”而非个体的，我们可以说“意向性”是存在的，也可以

说它是被抵消掉的，可以让它在场，使得“虚构”成为一种

科学话语；也可以让它不在场，使“虚构”成为一种交际话

语。 这种语境下可以是“成人———成人”，也可以是“成
人———孩子”。 在这里，“孩子”被理解为“成人”的幼年

时期，或者用前面提到的蒯因的说法，是“未实现”的成

人，“孩子”被理解为一种“成人”的普遍化。 而这个理解

本身，无疑也是足够“日常”的。 因此，维特根斯坦和塞尔

在“意向性”的分歧上并不像一般研究者表达的那么对

立： 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把孩子看作“成人的幼儿阶段”，
就会堕入到第二种语境当中。

所以，塞尔的虚构理论是一种向模仿论的回归么？
还是以维特根斯坦视角，被过重地先定导向了旧的形而

上学？ 我认为两者的观点都反映了本文所说的“以言行

事”批评中所出现的某种褊狭。 后者的褊狭更接近于贝

克和哈克，站在“习得”的视角上来看待“虚构”，更倾向于

一种对传统本质主义哲学卷土重来的抵御；而前者的褊

狭更像是归谬之后直接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他们实际上

都不是错的，但也许罗森的态度才是最为中肯的： 奥斯汀

和维特根斯坦要通过“以言行事”提醒我们的，不是时刻

警惕旧哲学复辟的枕戈待旦，而是日常语言是一个“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网络，对语言的分析要小心谨慎，尽量避

免容易产生误导，求同存异的日常德性。 而这种谨慎的

分析本身澄清了日常生活的整体样貌，从而成为了一种

系统性的追求。 日常生活的系统性追求超越了分析哲学

寻找“中立立足点”的陷阱，而日常生活的系统性追求就

是伦理学问题。 从语言学转向到日常语言分析，再到日

常伦理学，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转变过程。 正如普特南

对蒯因的描述那样，蒯因起初在《论何物存在》中提出了

“本体论承诺”，通过对“本体论”的某种消解宽容了“立
足点”的问题，从而复兴了“本体论”这个概念（蒯因，“从
逻辑” １１ １３）。②而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所说的

“先验的偶然与后验的必然” （克里普克 ５６ ５７）从正面

强化了蒯因的这一消解，我们说克里普克以及后来的古

德曼实际上把这种宽容原则用到了科学性的话语建构

上，塞尔毫无疑问也属于这一脉。 而蒯因则正是从本文

所引用的“译不准原理”的提出开始转向了另一个更为实

用主义的角度，这也许会为我们开辟新的方向。 我们可

以用普特南的这句描述作为本文的结尾：
“从《语词与对象》开始，‘论何物存在’中的论证对

蒯因来说就不再起什么作用了，真正起作用的是他与伯

纳德·威廉斯和西蒙·布莱克本以及保罗·丘奇兰德这

些哲学家分享的一个假设，即只有我们关于世界的最好

的科学理论说出的关于何物存在的我们所能认真地对待

的一切这样一个假设”（７９）。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在原文中，括号里的句子都以“ｗｉｔｈｏｕｔ”开头，但是由于

在现象学的视角下，括号本身就有“悬置”的功能，故不必

将“ｗｉｔｈｏｕｔ”翻译出来。
② 另见 Ｗ． Ｖ． Ｑｕｉｎ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ｐ． ２７ ６８．

引用作品［Ｗｏｒｋｓ Ｃｉｔｅｄ］

Ａ． Ｊ． 艾耶尔： 《语言、真理与逻辑》，尹大贻译。 上海： 上

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
［Ａｙｅｒ， Ａｌｆｒｅｄ Ｊｕｌｅ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 Ｔｒａｎｓ．

Ｙｉｎ Ｄａｙ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６． ］

Ｂａｋｅｒ， Ｇ． Ｐ． ， ａｎｄ Ｐ． Ｍ． Ｓ． Ｈａｃｋ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Ｋｒｉｐｋｅ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 ５８． ３（１９８４）： ４０７ ５０．

Ｃａｖｅｌｌ，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Ｍｕｓｔ Ｗｅ Ｍｅａｎ Ｗｈａｔ Ｗｅ Ｓａｙ： Ａ 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ｘｘ． 　

迈克尔·达米特： 《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 上海： 上

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

·１９１·



文艺理论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 Ｄｕｍｍｅｔ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ｒａｎｓ． Ｗａｎｇ Ｌ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５． ］

冯庆： 《虚构之为以言行事： 约翰·塞尔的虚构理论》，
《文艺理论研究》４（２０１２）： １１６—２１。

［Ｆｅｎｇ， Ｑｉｎｇ． “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 Ｊｏｈｎ Ｓｅａｒｌ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４（２０１２）： １１６ 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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